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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
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
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岳阳市住房公积金
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有37名委员，2018年召开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

1、《岳阳市2017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2、《岳阳市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
告》

3、《关于核定2017年岳阳市住房公积
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的请示》

4、《关于调整岳阳市住房公积金部分
贷款政策的请示》

5、《关于重新发布<岳阳市住房公积金
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的请示》

6、《关于推行住房公积金个人组合贷
款的请示》

7、《关于将企业降低缴存比例和缓缴
审批权授予岳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请示》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为直属市人民政府归口市政府
办公室管理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副处级事
业单位（机构属性自收自支），设8个科室，
11 个管理部，1 个执法稽查大队，1 个城区
贷款服务处。从业人员202人，其中，在编
124人，非在编78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18年，新开户单位498家,

实缴单位4575家，净增单位 320家；新开户
职工3.22万人，实缴职工 26.84万人，净增
职工 0.63 万人；缴存额 36.95 亿元，同比增
长 4.67%。2018 年末，缴存总额 248.49 亿
元，同比增长 17.47%；缴存余额 132.31 亿
元，同比增长16.54%。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
行14家，比上年增加0家。

（二）提取：2018年，提取额18.17亿元，
同比下降12.43%；占当年缴存额的49.17%，
比上年减少 9.61 个百分点。2018 年末，提
取总额116.18亿元，同比增长18.54%。

（三）贷款
1. 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

额度 60 万元，其中，单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60万元，双缴存职工最高额度60万元。

2018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64 万笔
25.0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0.43% 、
19.90%。

2018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11.20亿元。
2018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7.72 万笔 167.50 亿元，贷款余额 113.07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9.04%、17.60%、13.99%。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5.46%，
比上年减少1.91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的银行7家，比上年增加1家。

2.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
目贷款：2018年，发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贷款 0 亿元，回收项目贷款 0 亿元。

2018年末，累计发放项目贷款4.56亿元，项
目贷款余额0亿元。

（四）购买国债：2018年，购买（记账式、
凭证式）国债0亿元，（兑付、转让、收回）国
债0亿元。2018年末，国债余额0亿元，比
上年减少（增加）0亿元。

（五）融资：2018年，融资1.4亿元，归还
3.6 亿元。2018 年末，融资总额 18.1 亿元，
融资余额0亿元。

（六）资金存储：2018年末，住房公积金
存款20.53亿元。其中，活期0.05亿元，1年
（含）以下定期0亿元，1年以上定期17.95亿
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 2.53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18年末，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
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85.46%，
比上年减少1.91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18 年，业务收入

43660.62万元，同比下降1.89%。 存款利息
7851.62万元，委托贷款利息35805.32万元，
国债利息0万元，其他3.68万元。

（二）业务支出：2018 年，业务支出
18960.62万元，同比增长12.17%。其中，支
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18282.86 万元，归
集手续费0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0万元，
其他677.76万元。

（三）增值收益：2018 年，增值收益
24700 万元，同比下降 10.51%。 增值收益
率2%，比上年减少0.58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18年，提取贷款
风 险 准 备 金 2774 万 元 ，提 取 管 理 费 用
4572.86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7353.14万元。

2018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2810 万
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17872.15万元。

2018 年 末 ，贷 款 风 险 准 备 金 余 额
22614.01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90610.53 万
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18年，管理费用
支出3518.09万元，同比增长7.71%。其中，
人员经费 2011.56 万元，公用经费 1140 万
元，专项经费366.53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18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逾期额95.27万元，逾期率0.08‰。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贷款余额的

2%提取。2018年，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
金2774万元，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
销呆坏账0万元。2018年末，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余额 22614.01 万元，占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的2%，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与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比率为0.42%。

（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2018年末，逾期项目贷款0万元，逾期率0‰。

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按贷款余额的0%
提取。2018年，提取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0
万元，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万元，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0万元，占
项目贷款余额的 0 %，项目贷款逾期额与项
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比率为0%。

（三）历史遗留风险资产：2018年末，历

史遗留风险资产余额0万元，比上年减少0
万元，历史遗留风险资产回收率0%。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2018 年，实缴单位数、

实缴职工人数和缴存额同比分别增长
7.52%、2.4%和4.67%。

缴存单位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58.23%，国有企业占 8.33%，城镇集体企业
占1.99%，外商投资企业占1.38%，城镇私营
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7.25%，民办非企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4.8%，其他占8.02%。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54.84%，国有企业占21.72%，城镇集体企业
占2.1%，外商投资企业占1.52%，城镇私营
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0.96%，民办非企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3.90%，其他占4.96%；
中、低收入占98.35%，高收入占1.65%。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32.3%，国有企业占8.93%，城镇集体企业
占3.74%，外商投资企业占2.2%，城镇私营
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25.5%，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占11.36%，其他占15.97%；
中、低收入占99.03%，高收入占0.97%。

（二）提取业务:2018年，5.26万名缴存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18.17亿元。

提取金额中，住房消费提取占 64.61%
（购 买 、建 造 、翻 建 、大 修 自 住 住 房 占
20.85%，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40.85%，租赁
住房占 2.91%，其他占 0%）；非住房消费提
取占35.39%（离休和退休提取占30.18%，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
取占 3.13%，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居占
0.81%,其他占1.27%）。

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4.88%，高
收入占5.12%。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8年，支持职工购

建房80.21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
场占有率为 26.72%，比上年减少 4.93 个百
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41603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
（含）平方米以下占10.23%，90-144（含）平
方米占77.12%，144平方米以上占12.65%。
购买新房占 68.58%（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
占 0%），购买存量商品住房占 31.42%，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0%，其他占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
款 占 31.23% ，双 缴 存 职 工 申 请 贷 款 占
68.77%，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
款占0%。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 31.07%，
30岁-40岁（含）占39.90%，40岁-50岁（含）
占24.72%，50岁以上占4.31%；首次申请贷
款 占 90.13% ，二 次 及 以 上 申 请 贷 款 占
9.87% ；中 、低 收 入 占 98.58% ，高 收 入 占
1.42%。

2. 异地贷款：2018 年，发放异地贷款
872 笔 34427.5 万元。2018 年末，发放异地
贷 款 总 额 93611 万 元 ，异 地 贷 款 余 额
80323.7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18年，发放公转
商贴息贷款笔0万元，支持职工购建住房面
积0万平方米，当年贴息额0万元。2018年

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0笔0万元，
累计贴息0 万元。

4.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
款：2018年末，累计试点项目5个，贷款额度
4.56亿元，建筑面积65.97万平方米，可解决
5231户中低收入职工家庭的住房问题。5
个试点项目贷款资金已发放并还清贷款本
息。

（四）住房贡献率：2018年，个人住房贷
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
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
缴存额的比率为99.62%，比上年减少31.98
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

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2018 年经市编办批准，管理中心撤销

综合科，设立办公室和人事教育科，将项目
贷款科更名为客户服务科。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最多跑一
次”改革要求，根据市“最多跑一次”领导小
组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经中心主任办公会
研究，于2018年9月17日将市直管理部和
岳阳楼区管理部的贷款业务整合一起进驻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办公。

2018年受托办理缴存业务的金融机构
未发生变化。

2018年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扣款
的金融机构新增1家湖南岳阳农村商业银
行。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
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
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情况；当年提取
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
款额度、贷款条件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当
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等。

当年缴存政策调整情况
主要调整内容:1、根据岳住委【2018】5

号批复文件对企业降低缴存比例与缓缴
的审批权由原来的管委会直接下放到管
理中心。

2、取消中央、直属单位、国有股份制银
行等单位原享有的不超过4668元的缴存标
准，按照我市2018年最新缴存标准缴存。

2018 年我市缴存标准为：根据管委会
批复执行，最低不低于458元，最高不超过
3294元。另根据《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
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文件精
神，缴存困难企业可向管理中心申请降低
缴存标准和比例，但最低缴存标准不得低
于276元。确定标准是根据2017年度岳阳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乘以相应的缴存
比例。

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
无。
当年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主要调整内容：1、当年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无变化。
2、当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无变化。
3、根据《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部

分贷款政策的通知》岳住委【2018】4号文件
对职工购（建）本市范围内第二套房或申请
第二次公积金贷款，由原来的购房首付比
例30%，调整到购房首付比例不低于50%；

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购房款的 70%，调整
到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购房款的50%且不
得超过岳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规定的最
高限额。

4、对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本
市范围内购（建）首套住房，申请办理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借款申请人及
配偶双方中任一方的工作地或户籍所在地
须为岳阳市辖区范围内。

5、2018年正式开通岳阳市住房公积金
个人组合贷款业务，其组合贷款承办银行3
家，分别为：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湖南岳阳
农村商业银行。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包括服务网
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情况等。

1、“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已顺利
上线。

2、个人版及单位版网上营业厅基本建
设完成，正在进行测试。

3、微信公众号、网上营业厅的建设工
作也基本完成，进入测试阶段。

4、与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和岳阳市
政务服务统一平台完成了数据对接，使广
大市民登录政务服务网就能查询到公积金
的缴存等各类信息。

5、实现与城区房产（不动产）、民政部
门数据的信息共享。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括信息
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据标准贯彻落
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

去年底完成了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和
基础数据“双贯标”验收，并顺利接入了数
据结算应用系统，今年的主要工作是完善
新业务系统的各项功能，按照上级文件要
求完善和规范数据以及业务操作流程。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
所获荣誉情况。

2018年度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取
得新成效，被授予“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先
进单位”。

（六）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1、申请法院对岳化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欠缴公积金2750062元强制执行划扣。

2、对平江县某卫生院职工邱某、邓某
夫妻两人使用虚假资料在公积金骗取贷款
20万元进行约谈并追回全部贷款，给予冻
结其夫妻两人公积金三年内不得申请贷款
和提取的处罚。

3、2018年我中心发现骗提公积金案18
起，其中骗提成功的8起，合计金额607300
元，报送公安机关后收回金额265900元，3
人被刑拘，两人退钱后取保候审。

（七）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规
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无。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

岳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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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本人周震遗失岳阳恒大绿洲5栋1505购
房发票，编号000607094，金额100008元，认购日
期2017年11月27号，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平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
家坪支行遗失平江县公安消防大队开出的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票据号为:湘财通
字(2016）NO 2298224954，票据金额为五仟元，
声明作废。

●平江县唯歌娱乐城遗失平江县公安消防
大队开出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票
据号为:湘财通字(2016）NO 2298274468，票据
金额为五仟元，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2015 年 8 月 9 日一自称张倩倩（贵州人，
具体地址不详）的女子在广东省某医院产下
一女婴。2016年4月被其母将其遗弃在湖南
省岳阳县公田镇杨塅村，现该女孩已被岳阳
县公安局采集DNA录入信息库，如若有寻亲
人等，请速与岳阳县公安局唐警官联系，联系
电话13907402896。

镇财政筹资180余万元绿化经费，按照户主
参与，村级配合，镇级奖补的方式，推动庭
院栽果，村道栽花，干道栽樟，河道栽杨。

探索机制：
由政府组织向村民参与转变

镇里答应给每个村筹集30万元。其中
包括政府财政以奖代投、从环卫费、扶贫后
盾单位支持各筹资10万元。

镇党委政府对筹资做了通盘的考虑。
既要保障各村有经费，也要在经费的筹集
过程中，推动并完善长久机制的形成、以毕
其功于一役、确保长治久安。

对其中 10 万元的筹集，镇里将目光
“盯”到了村民身上。

一是提高标准收取环卫费。以前，该镇
对村民按人均20元/年象征性地收环卫费，一
个村仅能收2万多元。而各村里保洁员、垃
圾清运费一般超过10万元，以镇里支付为
主。实在不够的，靠村里从经费中“挤牙缝”。

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经村组层层发动，

村民明白了村庄清洁行动是“自家的事”。
所以，目前绝大多数的村已表决通过了人
均5元/月的收费标准。仅此一项，各村环
卫费最低也能凑集7到8万元。

二是创新方式收环卫费。以前，垃圾
转运费、清扫费，做了事的人结账找的是
镇政府和村委会，现在则直接找村环卫理
事会。村环卫理事会人权事权一致，又在
支村两委的纪律监督、各种形式的民主
监督下，村环卫理事会顺利的成为了“村
民办自己的事”的主体，回归到人居环境
整治的“镇村主抓、村民主体”的正常角
色定位。

村环卫理事会“上任”后，根据镇里的
指导意见，在转运垃圾减量上、对农村别墅
劝导按面积收费，尝试城里物业费收取方
式，争取收钱“最多化”。

在转运垃圾减量上已有了清晰的思
路：即“通过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减量”。如
此前，该镇黄管村垃圾分类做得好，年垃圾
转运费只1万多元。而盘山村虽比黄管村
人口多一倍，但年垃圾转运费超过7万元。

原因出在没有垃圾分类上。该镇还特别重
视对中小学生的发动，一是让孩子养成不
乱扔垃圾的习惯。二是通过小孩监督、转
化大人，最终减少垃圾。

目前的信息显示，各村不仅对环卫费
的提标没有异议，各村设定的对各家各户

“最美清洁户”评比的标准和奖励，有效激
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清洁就清洁，为什么还加个“最美”的
定语？

该镇对行动的工作经费可谓“打出了
精算盘”，根据镇里的指导意见，村里不仅
对各家各户达标项打分，还设计了主动交
环卫费、超额捐环卫费等加分项。

最美清洁户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
实惠。比如，该镇新庄村利用岳阳楼景区、
君山公园在此联点帮扶的便利和机会，设
定了“如果连续三次被评为最美清洁户的
家庭主妇，村委会统一组织去岳阳楼参
观”。黄管村将对每次被评为最美清洁户
的家庭除授光荣牌表彰外，还奖励热水瓶、
保温杯等。

各村的乡友乡贤、老领导通过座谈，已
经被发动起来了，捐个几千、2万的老板也
大有人在。今后，在村里主要路口，这些捐
款人的光荣牌将挂上去。

该镇紧紧抓住第三项经费来源（即最
后的10万元），目的是将一些遗留老问题攻
破，既为以后的清洁行动降低人力财力的
消耗打下基础，也是为把即将运行的新机
制“扶上马”。

第三项经费来源是，平江是刚刚摘帽
的贫困县，原来的驻村扶贫队员并没有撤
走，而是被上级要求“就地接受新任务”。
目前，各村扶贫队员反馈其后盾单位“同意
对口支援7个村各10万元清洁行动专项经
费。”其他大面村（此前的非贫困村）则从每
年镇统筹安排到村的30万元项目资金中，
调剂10万元用于环境整治项目开支。副书
记、镇长吴敏思说，目的要提高长效管理水
平，从以前的单纯由政府组织向村民自发
参与的过程转变，有效提升治理水平和长
久机制的形成。

（上接第1版）


